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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1次程序委員會 紀錄 

 

時  間：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行政大樓佳渝廳 

主  席：陳主任委員明德                           記錄：張慈芳 

出席人員：朱委員經武(請假)、鍾委員政棋、江委員孟燦、許委員濤、劉委員光明(請假)、

顧委員承宇、陳委員正宗、程委員光蛟、黃委員智賢、黃委員馨週(請假)、吳

委員智雄(請假) 

壹、報告事項： 

本次會議主要係請各位委員確認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議程之安排，其中提案

順序之排列，以具全校性、重要性之提案為優先，俾使校務會議代表能充分討論重要議案。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請討論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是否排入議程，以及排列順序，

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辦理。 

二、檢附本學期校務會議提案（詳如附件壹）。 

決議：考量教師升等辦法甲標審查標準修正影響教師權益至鉅，經討論後原提案

七調整為提案三，另組規修正案(原提案五)調整為提案四，餘提案序依次

順延。 

 

參、臨時動議 

有關本學期校務會議紀錄(草案)之確認，建議若紀錄有爭議事項再行召

開會議討論，若校務會議紀錄無爭議事項則以書面確認為原則。 

 

肆、散會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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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5-109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部分內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校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計畫類別：C類，深耕計畫)業獲通過，

該計畫為校務發展計畫中的重要一環，為充分展現本校對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與落實社會

實踐的重視與作為，並配合學校後續申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擬修正計畫書部份內容。 

二、為確保各執行計畫之執行成果與績效，在校管考部分，依據秘書室針對105年「主要關鍵

績效指標項目」進行執行成效追蹤時建議事項，擬將校管考的主要關鍵績效指標與各單

位自我管考的關鍵績效指標項目與目標值修正為一致。 

三、依據工學院106年5月26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決議，修正部分主要關鍵績效

指標目標值。 

四、本案業經本校106年10月3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部份修訂內容對照表(詳如附件)與現行內容(詳如附件)。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籌設「海大桃園產學分部」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105 年 10 月桃園市政府主動與本校接洽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之觀音區觀塘段 30 及 39 地號

並以無償撥用方式，希本校可協助於該地段成立海洋環境教育中心及相關育成中心協助

活化當地產業。 

二、本校與桃園市政府於 106 年 6 月 24 日簽署官學合作意向書，由桃園市政府撥用觀音區

6.08 公頃土地予本校規劃「海洋環境生態教育中心｣、「觀賞水族技轉育成中心｣、「國際

物流育成中心｣、「海洋產業育成及產品化中心｣，並設置「推廣教育中心｣等五大中心，

提供桃園市地方民眾終身學習，落實創造當地就業服務的機會同時促進產業升級，實現

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樣永續發展之理念。 
三、本校已於 106 年 9 月 8 日函報教育部及桃園市政府土地撥用計畫，並於 106 年 10 月 20

日赴教育部向部長簡報，部長建議本校依設置產學分部模式完成籌設計畫書提送報部。 

四、本案業經本校 106 年 10 月 3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桃園產學分部計畫書｣(詳如附件)。 

 

提案三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之甲標審查標準修正建議案，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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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106年9月21日及106年10月26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 

二、依旨揭辦法第6條第4項第1款（甲標）規定，甲標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著作

成績五位達七十分，平均達八十分，其中並有四位審查成績達八十分，且其教學服務成績

達八十分者，應為通過升等之決議。 

三、鑑於本校103學年度至105學年度升等案之外審成績逐年攀升，其中104學年度、105學年度

升等通過率達100%。爰經討論建議現行辦法之甲標修正為提請升等教師之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著作成績五位達八十分。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組織規程」第3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106年5月25日105年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次修正係為應校務發展需要，將原設立於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之「海洋觀光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調整改置於人文社會科學院。 

三、本案經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提案五                                  提案單位：海運暨管理學院 

案由：擬申請108學年度增設「航運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物流管理組」，提請審議。 

說明： 

一、隨著消費型態之改變，物流在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航運產業人才勢必要具備物

流之專業知識，以增進學生的能力，並強化就業競爭力。航管系作為跨學域的系所，航

運、運輸、管理、物流、法律等學域必須充分整合各領域之人才。故將航管與物流結合，

使能符合航管系全方位發展之定位。 

二、本案業經106年9月15日海運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與106年10月3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

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三、計畫書送請校外3位專家學者審查，回覆意見，外審分數為(1)87分(2)86分(3)86分，平均

分數為86分(詳如附件)。 

四、檢附「航運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物流管理組」計畫書(詳如附件)。 

 

提案六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擬申請108學年度光電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材料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與光電與材料科技

學系整併為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博士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原於 106 年 5 月 31 日併同總量提報作業，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107 學年度新增「光電

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整併「光電科學研究所」與「材料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光電與材

料科技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106 年 7 月 28 日教育部來函同意本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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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增設「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但整併案緩議。 

二、依教育部規定，將於 106 年 11 月併同 108 學年度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

學程申請作業時，先行整併材料所博士班、光電所博士班與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並於

107 年 5 月併同 108 學年度總量提報作業時，申請「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與博士班的整併。 

三、本案業經 106 年 10 月 2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106 年 10 月 3 日電機資訊學院院務會議與

106 年 10 月 31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光電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材料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與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整併為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博士班)」計畫書(詳如附件)。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4條及5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ㄧ、本案經106年10月26日106學年度第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

次法規委員會及11月16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抄襲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第2條、第11

條，新增第15條之1案，請審議。  

說明： 

ㄧ、本案經106年10月26日106學年度第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提案九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第2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ㄧ、本案係因106年5月25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校務會議，提出有關研究所導師由所長或專任

指導教授專任疑義。 

二、本案業經106年6月8日召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座談

會」討論及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本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廢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辦法」一案，請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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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現行教學優良教師、傑出教學獎與校內相關教師獎勵之選拔方式及獎勵措施能

有一致性，故擬廢止現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辦法」及「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傑出教師獎遴選辦法」，而另新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及獎勵

辦法」(業經106年11月16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辦法」(詳如附件)。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廢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傑出教師獎遴選辦法」一案，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校現行教學優良教師、傑出教學獎與校內相關教師獎勵之選拔方式及獎勵措施能

有一致性，故擬廢止現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辦法」及「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傑出教師獎遴選辦法」，而另新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及獎勵

辦法」(業經106年11月16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經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傑出教師獎遴選辦法」(詳如附件)。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 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則」第21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ㄧ、依教育部106年5月19日臺教技通字第1060053929號函示，配合教育部與勞動部等相關部

會自106年度起共同推動之「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擬於學則增訂本校參加該

方案之大學部新生，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3學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休學期間之計算

相關規定。 

二、本案經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為制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25條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

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教育績效目標。 

(二)年度工作重點。 

(三)財務預測。 

(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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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二、前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前一

年度12月31日前報教育部備查。故本校107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於106年12月31日前報

教育部備查。 

三、檢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07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 (詳如附件)。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校長室 

案由：擬提名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3點規定辦理。 

二、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為2年，下(第十)屆委員任期自106學年度第2學期起至108

學年度第1學期止。 

三、遴選委員係請各學院提供推薦名單，送請校長遴選，當然委員依職務委任，下屆委員共

15人，提名如下：  

(一)當然委員：許委員泰文、蔡委員國珍、莊委員季高、張委員文哲、陳委員歷歷、田

委員華忠、唐委員世杰、汪委員玉雲。 

(二)遴聘委員：蘇委員育玲、洪委員文誼、李委員篤華、饒委員瑞正、胡委員雲鳳。另

列備取委員依序為生科院胡清華教授、工學院李舒昇助理教授、人社院羅綸新教授。 

(三)校外委員：吳委員俊仁（本校借調至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 

四、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擔任執行長。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組織規程等相關法規條文之修正，修訂本辦法第三條校務發展委員、第四條校務監

督委員會及第五條程序委員會之組成方式並精簡文字。 

二、本案經106年11月3日106學年度第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如附件)。 

 


